 标的勘查确认书

珠海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于2020年  月  日，就                             标的进行现场确认，现作出如下承诺：

    1、我方已了解标的物的现状，对标的物的出租范围、相关权属、权利义务及瑕疵风险已知晓。

    2、竞价结束后，我方若成为中标方，我方将保证严格按照项目公告及相关规定的要求签署中标、收费通知书、出租合同等相关文件，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履约保证金及履行相关义务。

    3、如我方在中标之后出现弃标、或违反上述承诺，贵中心有权不予返还我方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出租方有权取消我方参与本次项目交易的资格，包括在本次项目交易活动中已取得的承租资格。如竞价保证金不足以补偿因我方违反上述承诺给中心或出租方造成的损失，我方还将另行支付赔偿金。

                             意向承租方（盖章）：

                              日期：

